
國立白河商工職業學校(健康中心) 

臨時代理護理師徵選 

職稱 健康中心臨時代理護理師 1名 

資格條件 具備護士或護理師資格(錄取後需完成職業登記) 

代理時段 即日起至 112/12/31止 

(實際上班日期配合本校護理師請假時段) 

上班時間 8:00~16:00,每日最多 8小時。 

薪資待遇 採基本工資計費時薪 176元(依實際到校執行業務時數計算)。 

業務內容 1. 協助處校園常見意外傷害處理與聯繫學生家長。 

2. 協助安置於健康中心學生健康監測事宜。 

3. 衛生業務臨時兼辦事務。 

報名方式 1. 請檢附履歷表一份(格式不拘)。 

2. 檢附身分證影本一份。 

3. 檢附護理師或護士證書影本一份。 

4. 其他業務相關證明文件。 

5. 相關資料具備後。請以「姓名-應徵健康中心臨時代理護理

師標題，以郵寄或親送方式送達白河商工學務處」。 

聯絡方式 聯絡人:白河商工學務主任洪志賢 

電話:06-6853604轉 301 

地址: 732-42 臺南市白河區永安里新興路 528號 

 


